
（2022）浙0106民初7969号
项琴仙：本院受理（2022）浙0106民初7969号原告许

维维诉被告项琴仙、陈保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79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032号

王东：本院对原告杭州远升科技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108民初50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
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远升科技有
限公司支付代偿款106571.67元及违约金(以106571.67
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13日起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原告浙江远升科技有限公司对
被告王东所有的车辆(品牌为奔驰;车牌号码为浙
AW931D;发动机号为27682630491905;车架号为
WDCCB6DEOHE013663)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在上述第一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王东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远升科技有限公
司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431元，由被告王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254号

蔡平儿：本院对原告廖增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
52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蔡平儿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廖增凤代偿款
158485.44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58485.44元为基
数，自2021年5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蔡平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廖增
凤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802元，由被告蔡平儿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196号
朱凤其（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骑力村朱家桥）：本

院受理原告俞国平诉被告朱凤其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
告朱凤其支付原告俞国平运输费13000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朱凤其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4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新登法庭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757号
杨军：本院受理原告崔先启与被告杨军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货款106500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06500元为基数，按照
LPR，自2020年12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
算至2022年11月30月的利息为7785.3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你的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4日9时30分在
本院义蓬法庭第三法庭由审判员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367号
李恩典、方盈：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拱墅区兴华电

动自行车商行与被告李恩典、方盈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14民初736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李恩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市拱墅区兴华电动自行车商行
货款109246元；二、被告李恩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原告杭州市拱墅区兴华电动自行车商行逾期
付款损失（以109246元的未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
3.65%，自2022年11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三、被告李恩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杭州市拱墅区兴华电动自行车商行保全费1066元；
四、驳回原告杭州市拱墅区兴华电动自行车商行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被告李恩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253元（已减半），由被告李恩典负担。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3480号

杭州徽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告杭州合信立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27民初348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杭州徽品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合信立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2168590元税率为13%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二、被告杭州徽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杭州合信立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货款162210元并支付违约金9732.6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38
元，由被告杭州徽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限于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303号
中创诺驰（山东）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谢国良与被告郑筛、宁波市海曙永捷快通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中创诺驰（山东）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已经作出（2022）浙0203民初8303号民事
判决。原告谢国良于2023年2月2日提出上诉，在法定
上诉期内。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
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321号
徐锋锋（公民身份号码：3310231986****1452）：

原告王军辉与被告徐锋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30日8
时45分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75号
沈阳嘉祺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科南

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新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江
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万泰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江苏新龙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嘉祺置
业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8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12号
徐统平（公民身份号码：331023****5931）：本院

受理的原告于大新诉被告徐统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
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4月12日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55号
马 兴 权（5130231965****2716）、李 少 辉

（5130231976****2717）：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东畅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兴权、李少辉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
99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600号
夏荣花（公民身份号码：4503251984****2622）：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诉被告邵朋辉、夏荣花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4月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378号
洪峰（公民身份号码3408811991****6115）：本

院受理的原告魏力与被告洪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浙0203民初103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26号
常光光（公民身份号码4127271990****1638）：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高桥一成门窗店与被告常
光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992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087号
林良豹（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0****5319）：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菊梅与林良豹与朱利国、朱利萍、朱
利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90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493号
左冬瑶：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诉被告邵黎利、陈卫莲、左冬瑶清算责任纠纷一案，
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05民初493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
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告知独任审理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及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工程款损失
173400元，违约金损失52020元；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因维权支付律师费损失65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
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视为你
方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141号
陈龙：本院受理原告李洲旭与被告陈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5民初414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陈
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李洲旭借款本金10000
元并支付自2022年9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尚欠
本金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0元，
公告费650元，由陈龙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711号
宁波艺迪食品有限公司、时光林、时因喜：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市镇海善坤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2711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被告宁波艺迪食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
波市镇海善坤商贸有限公司货款5390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时光林、时因喜对上
述第一项被告宁波艺迪食品有限公司应履行之义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宁波市镇海善坤商
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宁波市镇
海善坤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5元（已预交），由被告宁波艺
迪食品有限公司、时光林、时因喜共同负担35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064号
武汉碧水青山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告宁

波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武汉碧水青山城市建设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13064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宁波市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与被告武汉市碧水青山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于2021年9月16日签订的《宁乡市曾家河片区综
合开发项目合作协议》；二、被告武汉市碧水青山城市建
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宁波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退还保证金1000万元，支付资金占用利息9041元（暂计
算至2021年9月27日），并支付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
2021年9月28日起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完毕；三、驳回原告宁波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168号
瞿运强、宁波甬天房产策划有限公司：原告黄海燕

与被告瞿运强、宁波甬天房产策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818号
胡姣：本院受理原告胡志恒与被告胡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3日9时00分
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93号
于际良：原告王金平和被告于际良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
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2日14时20
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94号
石国祥：原告王志锋和被告石国祥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
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2日9时40
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291号
朱金梅：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盛易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朱金梅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12民初1329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51号
广州威易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天齐国际

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
3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62号
崔正东：原告郑银亚和被告崔正东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
告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2日10时20分
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4574号
赵刚松：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佩佩为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26民初45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赵刚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
陈佩佩借款本金11 900元，并支付利息（以11 900元为
基数，自2019年9月1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二、被告赵刚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
付原告陈佩佩保全申请费140元。如果你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
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案件受理费9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48元，
由被告赵刚松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274号
一众集团（沈阳）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奥力迅电梯部

件有限公司诉被告一众集团（沈阳）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宁波奥力迅电梯部件有限公司货款578030
元，并支付以578030元为基数，自2022年8月11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二、由被告承担
本案全部诉讼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31日9时00分
在本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63号
叶永海（440903199204141819）：本院受理原

告赵科峰诉被告叶永海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代偿款111505
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11月26日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余姚市人民法院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丈亭法庭第三审
判庭（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人民路10号）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852号
杨洲：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友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7852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杨洲归还原告赵友海借款本金50
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10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的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逾期利息，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50元，
由被告杨洲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
内交纳。本案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杨洲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8047号
方国珍（公民身份号码：3302221948****6922）、

周朝霞（公民身份号码：4211271986****0068）：原告
宁波惠德五金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方国珍、
周朝霞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2022）浙
0281民初804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确定：准
许原告宁波惠德五金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撤回起
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宁
波惠德五金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负担。逾期则视
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07号
上海植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

江开能润鑫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植隆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
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7日9时00分
在本院坎墩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205号
石太元：本院受理原告慈溪荣春草皮种植农场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122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石太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
荣春草皮种植农场货款23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75元，减半收取计
187.5元，由被告石太元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9838号

雷成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凯翔鞋机有限公司诉雷
成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302民初983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在三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997号
张会琴：本院受理原告龚波波与被告张会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
初799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5467号

林绍平:本院受理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 民初 5467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808号
郑经席、吴明芳、郑黄玉：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中远

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郑经席、吴明芳、
郑黄玉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31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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